
 

 

 

從《施政報告》看澳門管治模式變化 
 

張少鵬 

 

 

一、前言 
 

施米特(Philippe C. Schmitter)在 1974 年的時候對

法團主義作出了定義，它是以一個系統性的利益表達

形式，有限度地容許利益表達，其特點在於不具有競

爭性、科層式、類同於一種壟斷式的團體。1 在這一

種體系之下，與道爾(Robert A. Dahl)所說的多元競

爭、多頭政治的形式具有衝突。但是，作為一種政治

的意識形態，法團主義創造民主仍是有可能的。只需

具有完善的機制，亦能令社會正常運行，並且取得實

際成效。不論法團主義或是多元主義，只需具有更優

化的制度，亦能奉行民主。 

法團主義與多元主義的分別，根據張靜的看法，

公民社會在法團主義中的表現亦是積極的。2 法團主

義與多元主義都具有公民社會，只是其定義不一，都

有創造民主的可能。多元主義民主樣式在香港的公共

空間中明顯地表現出來。事實上，對政府施政的不信

任必然導致政局的不穩。而這種一面倒式的民主形式

未必能真真正正為社會帶來發展，帶給市民合適的生

活。 

若社會為“企業”，讓這一企業發展的是員工的

努力。然而，決策者不可能是所有員工。當然，員工

的意見必需被決策者聆聽。但是，不同的聲音自企業

中發出，決策者不可能完全聆聽，因此一種意見表達

的中介便形成。問題在於，此種中介是由決策者主導

形成，還是由員工自身組成。多元主義下，員工可就

不同看法組織不同團體，然而，在數目龐大的團體

中，整合的重要性便展現出來。由此，法團主義的整

合作用便應用於此情況。百分百的民主是不可能的，

其準則亦不見得是全球通用。當然，普世價值必須受

到重視，在不違背地區道德價值的情況之下，施行其

適用之民主制式，造就其政治哲學傳統。這樣，管治

合法性才得以確保及延續。 

道爾一直相信政治生活來源自個人與團體之間

爭取自治的過程。換言之，多元主義的出現本身便面

臨着挑戰。在多元主義下的競爭中產生出統治者及被

統治者，競爭是永不停息的。3 而且，其強度只有增

強沒有減弱的趨勢。社會所面臨的是一種不停息的對

抗。然而，在政治管治的鬥爭之中，失敗一方永遠不

會罷休，因此，各種各樣的對抗，包括一連串抺黑等

等事情亦都隨之浮現。在缺乏制度主義的情況下，即

使是一個政治多元的形式，均未能為社會帶來進步。

社會契約論表明，人生於自由，但其自由亦需由枷鎖

所固定。人類為了在社會上生存，須接受社會共識下

的“契約”進行社會行為。因此，多元主義實質上是

必須在制度的規範下進行。而法團主義正好是此兩者

之結合。因此，有理由相信，在富有中介文化的澳門

政治環境下，法團主義表現了澳門的社會傳統。 

 

 

二、法團主義在澳門的萌芽與發展 
 

法團主義在澳門的萌芽，是長久以來中國對於親

屬關係，重視家庭及葡萄牙的威權統治之下所產生。

而且，澳門作為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其政治制度亦以

葡萄牙宗主國的模式所運行。在澳之葡萄牙政府具有

悠久的法團主義背景，主要是以天主教為和諧統一的

宗旨所運行國家之事務。4 由此，澳門社團的興起不

是單純的由於澳葡政府“無為而治”所產生。當然，

此原因亦有其現實意義。但，若然政府施政中不包含

法團主義的施政行為，社團作為輔助政府的施政工具

是不可能實現。因此，澳門社團文化，或澳門法團主

義的興起可歸納於前葡萄牙宗主國的悠久施政方

式。當然，澳門社團的興起還有賴於數起事件的發

 澳門大學傳播系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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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包括 1966 年之“一二．三”事件及 1974 年葡萄

牙的“石竹花革命”。 

然而，在回歸以後，傳統社團在社會的地位變化

及其政治意義在經濟急速發展下出現莫大的挑戰。傳

統的法團主義受到回歸以後從《澳門組織章程》轉至

《澳門基本法》的憲制上對社會個人及團體定義的變

化。比如，在 1976 年所推行的第 3/76/M 號法令(亦稱

自由結社法)，適逢當時澳門經濟受惠於內地“文化

大革命”之後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澳門社團的發展

不論在質，或在量上都有所提升。 

婁勝華總結了社團在數目及質量上發展的三個

原因：第 3/76/M號法令的實施，經濟的發展，原葡萄

牙宗主國威權統治的結束及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5 

在澳門回歸中國大陸並實行《澳門基本法》後，其所

賦與的結社自由對比在澳葡時期的《澳門組織章程》

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澳門回歸前本地生產總值連續 4

年負增長，然而，在澳葡政府旗幟落下後，澳門的經

濟增長卻以平均每年超達兩位數字急升。自澳門回歸

以後，經濟的增長伴隨着結社數字的上升。在 2006

年社團成立的數字便顯得矚目，有多達 682 個新團

體。現在，澳門的社團數目已突破 6,000 個。而且，

社會上新興的以抗議示威為主要目的的社會運動組

織(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以新姿態出現在澳門

的政治空間之中6，回歸後的抗議活動萌生了社會運

動並引起政府對民間的注意。因此，社會運動在回歸

後接連不斷。由此，2006 年的社團數字的顯著上升亦

加速了社會運動在澳門萌芽和發展。有理由相信，澳

門社會將經歷一種前所未有的公共空間的政治角力。 

 

 

三、社團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 
重要依托 

 

回歸後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中對社團的重視略

有下降，而對政府部門之間關係的重視有所上升，其

原因與政府近年持續增加公務員的數字有關。由此，

可以看出政府欲求以另一種方式提高其管治的合法

性。傳統社團一直以來都是政府的施政工具，而且，

其地位在澳門一直不容忽視。再者，在回歸以後，澳

門特區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

憲制性保護下，澳門市民結社的權利較以往澳葡政府

時有明顯的進步。而且，在研究中亦發現，特區政府

施政報告中提及中央政府的次數有明顯上升，對內地

與澳門在經濟、政治、民生上的協作在政府的立場上

展現了碩大的重視。港珠澳大穚、二十四小時通關、

一小時生活圈等等已發展及正在研究中的議題明顯

看見政府的表態是以內地為首，其緊密程度不容忽

視。現時坊間所討論的外地生留澳工作問題，相信亦

是以內地、澳門更融洽的大前提為發展方向。 

然而，民間的反對聲音亦不容忽視。現時澳門有

6,000 個社團，其整合顯得十分重要，否則，政府將

忙於應付個人的意見訴求而阻礙了行政上的效率，故

理應從源頭瞭解並改善可能出現的反對情況。因此，

需要團體整合社會各界的意見，但不否定自澳葡以來

以團體為中介的手法吸收民間意見所形成的意見表

達方式，個人表達的機制仍有存在的需要，但若有團

體整合意見，將有利政府施政。多元主義崇尚之競爭

形式，未必能夠令社會和諧發展，社會的發展應根據

當地的文化、經濟、民生的表現，若硬推美國式民主

制度只會淪為基馬爾主義之輩，無視當地承傳下來的

文化、宗教等傳統，把其他國外成功的形式硬推硬銷

將非常危險。現實中的民主表現能以不同的形式出

現，例如廣義的共識民主與法團主義亦可並存7，不

一定只有多元主義方能成為現代民主的基石。現時社

會對於民主的認識並不深，應深化對公民意識的教

育，增加市民對社會的歸屬感。 

以法團主義所形成的民主，有利於社會的和諧發

展。這亦切合了政府一再強調的和諧社會，雖然多元

主義在西方國家一直被視為民主形成的基石，但實際

上，由於文化、種族上的差異，並不見得能夠完全把

西方國家的做法完全套入東方國家。而在實踐上，非

西方國家一旦實行典型民主，所面臨的阻力比西方國

家嚴峻得多。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甚至主張全盤西

化在今天來看便顯得不切實際了。 

對於實行“一國兩制”的澳門來說，軍事及外交

事務直接由中央政府管理，而特區又可以在中央授權

下開展某些對外事務。因此，作為“一國兩制”下的

一個“試驗點”，其任務並不是單單地依重經濟增長

的鼎盛，政制實施亦必須有其獨特之處。“一國兩

制”的初衷正如鄧小平在 1984 年的初步構想：“我

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

展社會主義。”8“一國兩制”本身並不認同內地社

會主義對港澳台的政治形式作出干預，而且在經濟奉

行資本主義的澳門，其政制形式亦應有其自主性。正

如《澳門基本法》中所賦予“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並不表明澳門的政制形式同中國大陸的對立，更確切

來說，澳門、香港是政制自主，高度自治的“實驗

場”，能夠有效地為中國大陸政制改革帶來啟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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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表示澳門和香港是“獨立”於中國的政治實體。 

現時澳門的政制表現，最大弊病在於缺乏施政哲

學。政策施行沒有理論支撐，是能造就被動的政府表

現，即使在公務員數字迫近 3 萬人的今天9，亦未能

夠為特區政府治理澳門帶來更高的威信。而且，越來

越多反對聲音透過網絡的力量滲入民間。在此等情況

下，若然政府的施政哲學未能定性，只會導致施政朝

令夕改。治理的合法性的確因受到民間反對力量的對

抗而受損，然而，一個政府統一的行事作風甚為重

要。而且，經濟的發展絶不代表令市民的生活滿足，

政制與經濟發展的平衡點若然未能好好掌握，只會導

致民間對發展的抗拒，最終只會導致社會走向多元競

爭，形成一種謾罵不斷且不具有效率的社會運行方

式。 

特區政府在 2014 年的施政報告中，對於有關政

府內部關係的數字一直上升，對於行政改革及人員編

制方面相當重視。政制改革這一論調長久以來在施政

報告中佔有不少的份額，當然，若從不同角度來評論

政治得失可有相差甚遠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

施政報告中明確指明政制改革的重要性，足見政府的

重視。而且，在人員編制及政府組織架構的擴大帶來

了管治力度的增大。 

在澳門法團義主義的傳統之下亦具有多元主義

有關結社自由的特徵，但其分別在於澳門政府對於大

部分團體都有一個恆常的贊助。傳統社團具有很大的

社會資本，政府在短期內難以把社團對社會的影響力

削減。10 因此，使用傳統社團在回歸初期被認為是管

治澳門的一種行之有效的策略，以“政府為主，社團

為輔”的施政理念在回歸初期已被認定為令澳門的

管治以和諧、平穏發展的重要基石。11 本文發現政府

2000 年施政報告中對社團關係內容的提及達至

22%。然而，在往後數年的施政報告中，對社團的提

及遞減，但在 2007 及 2008 年施政報告當中出現了第

二及第三高峰的情況。原因可能是由於 2006 及 2007

年發生了兩起大型示威遊行，政府提高了對社團的關

注度。 

 

 

四、回溯 2007 年“五．一”遊行的成因 
 

在 2006 及 2007 年先後兩度發起的“五．一”遊

行令政府的管治威信下降，尤以 2007 年的示威遊行

甚為激烈，引致那場示威遊行有四個原因。 

第一，新殖民主義的出現及其反發展主義浪潮的

興起。澳門現時博彩業的騰起與發達，與 2002 年開

放博彩業至全球競爭有莫大關係。在澳門博彩業中佔

有不少份額的美資公司勢力擴張的情況下，已經可以

看出新殖民主義的興起。新殖民主義導致本土的抗拒

是不難理解的，美資公司所擁有的員工數量令本土的

消費及生活模式出現了變化。在面對外來的影響，澳

門市民漸漸感覺到原有的東西被磨化及整合，出現了

一種抗爭性反應，並引發了一種反社會的心態，最終

導致了反對發展的浪潮。12 

第二，隨“歐文龍案＂出現的反政府聲浪。2006

年 12 月歐文龍因涉及巨額貪污及非法金融操作而被

捕，使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再次遭受到挑戰。 

第三，博彩業的資本壓倒性地佔領澳門的經濟命

脈。以博彩業為首的單一經濟結構在 2007 年便已佔

有了澳門財政收入的 60%。13 簡而言之，澳門已經

不可能沒有博彩業，這已經成為了澳門經濟發展的命

脈。再者，在博彩業帶來的發展當中，市場已麻木地

被掌控着。在欠缺多元稅基下，政府在與博彩公司的

交涉中已明顯變得無力，惟有言聽計從，政府施政舉

步維艱。 

第四，新興的社會運動團體嶄露頭角。在 2000

年時此種類型的團體已興起，其主要用途只在進行社

會運動時出現。14 然而，基於 2006 及 2007 年的“五．

一”遊行，可以看出其活動頻率上升，助長及鼓勵了

市民對社會運動的參與。 

在這四種因素的帶動下，不難看出施政報告中有

關對社團關係的偏向，尤其是 2000 年後的第二及第

三高峰。每當政府遭受政治威信挑戰，其主要措施為

重視社團合作從而提升政府合法性。而且，每當政府

合法性得以穩固，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中對社團的提

及便會下降。由此，可以確定社團作為政府施政的一

大支持者，體現了法團主義中視團體為管治合法性及

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一環，與多元主義中所表現的政

府及團體之間的鬥爭明顯不同。當然，在此所提及的

社團是傳統上支持政府施政的團體，對於新興團體而

言，獲取其支持度仍具相當的困難。 

 

 

五、結語 
 

法團主義在澳門的形成源自於澳門華人以家庭

為單位的特性，及在鴉片戰爭後葡萄牙對澳門的威權

統治，當然，由前殖民宗主國以其固有統治模式影響

着澳門長達 150 年不應忽視。回歸以後部分民眾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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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運動組織挑戰既有管治模式，澳門原有的法團主

義，即以傳統社團作為政治中介，避免個人直接衝擊

政府的模式亦因此出現變化，開始步入以多元主義崇

尚的政治鬥爭，因而需重新審視澳門公共空間意見發

表的傳統手法。然而，西方的民主形式，如道爾所說

的以多元主義為基礎才能發展的民主，在新的理論

下，法團主義亦可造就廣義上的共識民主，這兩種以

不同依歸而形成的民主形式，都應以當地長久以來的

文化底蘊為基礎來作出決定。 

政府對社會各個階層應有不同的應對方法。在澳

門特區成立的 14 年間，政府明顯對社團關注逐漸下

降，只有在民間抗議示威的時候使用社團作為政治中

介，重拾民間對政府管治的威信。施政報告中對政府

內部關係有明顯上升的趨勢，其原因在於公務員人數

的上升，其接近 30,000 人的公務員隊伍在澳門逾 60

萬人口的小城來說不容忽視，而且，其提升人員數字

的原因亦可被認為提升其管治力度。因此，在這種情

況下，民間對於政府人員數字的上升必有反彈。 

對於澳門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及大陸各省市的

聯繫中可見，澳門是難以單靠自身的能力在國際舞台

中站穩腳步，只有與中央政府合作，才能在經濟上保

持上升且確保民生發展。再者，作為澳門經濟命脈的

博彩業，與內地不少省份的人員來澳參與有不可置疑

的關聯。未來與中國大陸更緊密的關係是澳門發展必

不可少的一環。比如，加快連接澳門及拱北、橫琴的

口岸並提升其通關能力，確實執行一小時生活圈的理

念，澳門大學在橫琴的校址進一步體現與內地更為緊

密的關係，自由行政策不論在澳門經濟、文化及民生

方面都造成一定的衝擊，未來還會商討澳門安老服務

在珠海的執行等等，都確切表明澳門與內地的合作是

以長遠而且以“更接近”為其原則。 

值得留意的是，自回歸以後催生了新一批熱衷政

治者，由他們所組成的社會運動團體漸漸地提升了市

民大眾對政治的認識。同時，具有法團主義傳統的澳

門政府，由於並未明確地確立施政模式，導致了在政

制改革及發展中沒有理論的支撐，因而在政制的展開

中沒有穩步實施，方向未明。倘若政府能夠明確認定

自身施政哲學，政策的實行方能有更穩定的前進步

伐。現時澳門特區政府的施政亦需切合政治環境的變

化作出適當的調整，再而堅守其施政方針，切實地施

行政策。只有配合政府的豐富財政資源，才能有力地

推行和實施每一項經認真論證過的政策，達至長治久

安、政通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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